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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加强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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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企业，各科室：

为切实加强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紧绷安全生产红线，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冬季，大风、低温、雾雪、冰

冻等恶劣天气增多，事故易发多发，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期。各科室、各相关企

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切实加强冬季

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早研究部署，强化措施落实，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各科室，各相关企业要深入分析研判冬季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潜在的各类安

全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面落实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层层传

导压力、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各相关企业要认真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扎实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依法加强安全

管理和岗位隐患排查治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突出有序用电安全防范。各科室，各相关企业要结

合当前安全生产特点，突出重点部位、重点岗位，深入开展冬季安全检查，全面排

查管控安全风险，及时治理安全隐患，严厉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扎

实做好有序用电安全生产工作。各科室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指导

督促企业深刻汲取省内外相关事故教训，针对本行业、本企业有序用电期间可能影

响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因素，制定完善工作方案或针对性措施，强化隐患排



查治理，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各相关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本单位可能因停限电引发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分析，彻底的排查，

并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及时上报我局。对于停限电期间，需要频繁启停

的工艺设备，要制定严密的启停程序，并严格按启停程序操作，尤其对涉燃爆、急

性中毒、有限空间等作业场所，必须保证“生产设备启动前通风设施先运转、生产

设备停止后通风设施再停转”， 确保启停期间安全。各相关企业要结合实际，做

好应急保电预案、应急预案演练、自备应急电源和非电性质的保安措施，坚决防止

因停限电引发安全事故。

三、切实做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各企业要根据冬季天

气特点，积极做好防雾、防雪、防冻、防火等工作。严寒天气要为室外作业人员配

备必要安全防护用品，防止工人冻伤；涉及高空作业的要有防滑措施；集体职工宿

舍严禁明火取暖做饭；要结合企业特点做好一氧化碳、氨气等有毒有害气体防范工

作。各企业切实要加强巡查检查，及时对各类设备特别是户外设备检查维护，防止

严寒导致设备损坏引发安全事故；极端天气下要停止室外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

等非常规作业。

四、加强应急处置宣传教育，提升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各企业要根据季节特

点加强应急准备，落实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

急演练。要加强重点岗位人员安全管理和教育培训，稳定职工思想，强化安全意识，

提升全员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关

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紧急事件能科

学有效处置、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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